怀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怀建罚字2025第014号
当事人：XXX
地  址：XXXXXX
[bookmark: _GoBack]根据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移送，本机关于2025年7月14日对你(单位) 在怀来县鸡鸣驿乡鸡鸣驿村西南侧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现已查明，你(单位) 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违法违规行为。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九条第一款和《张家口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具体有现场检查笔录和询问笔录等证据为凭。现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和《张家口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参照《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决定给予XXX作出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3000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上述处罚款项执行完毕。
收款单位：怀来县收费管理中心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账号：100504624610010001地址：怀来县沙城镇府前西街。
到期不缴纳罚款，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怀来县人民政府或张家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怀来县人民法院起诉，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机关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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